
108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

107年8月14日訂定 

說明： 

1. 查核基準項目共3大項12小項。 

2. 查核合格標準：查核指標符合之比率達60%以上，不合格者須由各地方政府加強追蹤輔導及

複查。 

查核基準

項目 
查核指標 評分標準 

防疫機制

之建置 

1.防疫物資應有適當儲備量，並於使用期限內，且置於通

風處。(防疫物資如口罩、手套等之適當儲備量至少為

機構有疑似感染傳染病或發生疫情時，足夠轉送服務對

象或工作人員至醫院之使用量，由機構自行評估一星期

需求量，可參考疾管署「長期照護機構防護裝備儲備量

估算表」；口罩需具衛部(署)醫器輸字號或醫器製字

號)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2.每週至少測量體溫一次且有紀錄。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3.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，請其配戴口罩，落實呼吸道衛

生及咳嗽禮節。 

□ 符 合  □ 不 符 合 

□不適用(無此情況發生) 

4.設有充足洗手設備。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5.隨時補充洗手所需清潔用品。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6.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步驟，並

確實執行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7.依「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」規定執行

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通報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8.訂有呼吸道、腸道傳染病、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

件作業流程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9.確實落實執行感染管制措施。(若有疑似感染傳染病患

者，須及時就醫，必要時採取隔離，協助檢體採集、消

毒及環境清潔等措施，並有紀錄)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疫苗接種

情形 

10.兒童少年按期接受預防接種且有紀錄。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

工作人員

健康管理 

11.新進員工健康檢查且有紀錄。(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

X 光、B 型肝炎抗原抗體、血液常規及生化、尿液及糞

便檢查(阿米巴痢疾、桿菌性痢疾、寄生蟲)。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

12.在職員工每2年接受1次健康檢查且有紀錄。(健康檢查

項目包含胸部 X 光、B 型肝炎抗原抗體、血液常規及

生化、尿液檢查)。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

 

 

附件 

 

  



 
 
    
   HistoryItem_V1
   StepAndRepeat
        
     Create a new document
    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: yes
    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: yes
     Margins and crop marks: none
     Sheet background: Page 1 to 1 of file /C/Users/henry/Desktop/合併資料夾/ch08-36-公告「108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」-z3.pdf
     Scale by 70.00 %
     Align: top left
      

        
     0.0000
     10.0000
     20.0000
     0
     Corners
     0.3000
     ToFit
     1
     1
     0.7000
     0
     0 
     1
     0.0000
     1
    
     Best
     509
     218
    
    
     0.0000
     TL
     0
            
       CurrentAVDoc
          

     0.0000
     1
     2
     0
     1
     0 
      

        
     QITE_QuiteImposingPlus2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 2.0
     Quite Imposing Plus 2
     1
      

   1
  

 HistoryList_V1
 qi2base





